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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39            证券简称：四川长虹        公告编号：临 2024-063号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长虹”“公司”或“本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于 2024 年 11 月 1 日以电子邮件的

方式送达全体监事，会议于 11月 4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5名，

实际出席监事 5名。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

监事会主席李云强先生召集和主持，经与会监事充分讨论，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四川长虹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建设 G05 智慧工厂

项目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为满足公司下属子公司四川长虹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网络科技”）业务发展需求，提升产能以及自动化、数字化系统能力，同

意网络科技通过自筹资金投资人民币 11,882 万元（含税）对 G05 智慧工厂进行

生产扩能和技术改造。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

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否决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加西贝拉压缩机有限公司投资新建关键零部件生产线项

目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根据经营发展需要，为满足日益增长的增量配套需求，提升整

体效益，同意公司下属子公司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之子公司加西贝拉压

缩机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投资人民币 8,300 万元实施新增曲轴箱、曲轴及电机定

子等关键零部件生产线项目。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本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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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否决 0票，弃权 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加西贝拉压缩机有限公司投资新建 VM 系列变频压缩机

生产线项目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根据经营发展需要，为满足市场对高效节能产品的需求，提升

变频压缩机生产能力，同意公司下属子公司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之子公

司加西贝拉压缩机有限公司通过自有资金投资人民币 9,890 万元新建 2 条 VM 系

列变频压缩机生产线项目。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本公

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否决 0票，弃权 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与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公

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为提高公司整体资金管理运用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同意公司

与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财务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

议》，并约定该协议经双方签署、加盖公章并经过相关法律程序后生效，有效期

三年。每年度公司向长虹财务公司存入之每日最高存款余额（包括应计利息及手

续费）不超过人民币 80 亿元，每日最高未偿还贷款本息不超过人民币 80 亿元，

每日最高银行承兑汇票开票余额（包括承兑相关手续费）不超过人民币 20亿元，

外汇结售汇业务（包括相关手续费）累计发生额不超过人民币 2亿元，最高其他

中间业务服务（除开立银行承兑汇票手续费用之外的提供咨询、结算、转账、投

资、网上银行等业务）手续费发生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万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

等相关规定，公司与财务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签署《金融服务协议》尚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

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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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 5票，否决 0票，弃权 0票。 

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四川长虹关于与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公

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的关联交易公告》（临 2024-067号）。 

五、审议通过《关于预计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依照公司实际情况，同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预计 2025 年度与关联方广州

欢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9,401万元。上述

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为公司与关

联方之间的持续的、经常性关联交易，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不会影

响公司的独立性，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

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情形。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否决 0票，弃权 0票。 

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四川长虹关于预计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额度的公告》（临 2024-066号）。 

六、审议通过《关于签署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结合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为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营效率，同意公司

与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2025年度-202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框架

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约定未来三个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协议双方将遵循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确定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定价依据及

结算规则。本次拟签订的《框架协议》中涉及的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的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因为上述关联交易

形成对关联方的依赖，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的

情形。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该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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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本

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否决 0票，弃权 0票。 

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四川长虹关于签署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的公告》（临 2024-065号）。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预计 2025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为支持公司下属各子公司发展，在对各子公司的盈利能力、偿

债能力和风险等各方面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经谨慎研究，同意公司 2025 年度为

下属部分控股子公司提供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910,298.97 万元担保额度；公司下

属子公司四川长虹新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网科技”）为其子公司

提供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担保额度；公司下属子公司零八一电子集团

有限公司为其子公司提供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4,000 万元担保额度；新网科技下

属子公司四川长虹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为其子公司提供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担保额度；公司下属子公司四川长虹器件科技有限公司为其子公司

提供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000万元担保额度；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为各地产项目购

房客户提供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282,944.80 万元的担保额度。上述担保额度有效

期均为 2025年 1 月 1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该议案

提交董事会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否决 0票，弃权 0票。 

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四川长虹关于预计 2025 年度对外担保额

度的公告》（临 2024-064号）。 

特此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 11月 5日         


